
现就全省农商行 2023年高校毕业生招录
考试有关情况声明如下：

一、有关全省农商行 2023年高校毕业生
招录的任何信息，以湖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官方网站（http://www.hbxh.com.cn）及各市县
农商行正式发布的公告为准。

二、湖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及辖内市县
农商行不组织、也不委托或授权任何机构和个
人组织任何形式的考前培训；不编写也不委托

或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编写任何考试资料；不
指定任何考试辅导教材。请社会公众谨防上
当受骗。

三、凡是假冒湖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及
辖内市县农商行名义发布新员工招录考试信息
及组织考前培训的机构和个人，我单位将依法
追究其法律责任。

湖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
2023年8月15日

关于2023年高校毕业生招录考试的严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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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进一
步做好高校毕业生招录工作，促进应届高
校毕业生就业，满足全省农商行业务发展
需要，现代表辖内农商行招录一批新员工。

一、招录原则
（一）公开报名、统一考试。
（二）平等竞争、择优录用。
（三）定向报名、定向分配。
二、招录岗位与名额
（一）招录岗位：乡镇网点柜员、客

户经理等岗位。本次招录考试录用人员，
须在市县农商行乡镇网点工作至少3年。

（二）十堰农商行招录名额：148名。
各市县农商行具体招录名额见附件1。

三、招录条件
本次招录面向符合下列条件的 2023届

高校毕业生和 2022届已毕业但尚未就业的
高校毕业生。

（一）学历条件。大学专科及以上学
历（包括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历）。报考人
员必须提供学历证书并通过网上学历认证
方能报考。毕业证书取得时间须介于 2022
年6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之间。

（二）年龄条件。
1.大专和本科学历者，不超过 25周岁

（1998年8月1日以后出生）；
2.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者，不超过

28周岁（1995年8月1日以后出生）。
（三）报考市州农商行的，需具有该

市州（含辖内县市区）户籍或为该市州生
源地考生（“生源地考生”仅限全日制应
届毕业生，下同）；报考县级农商行的，需
具有该县户籍或为该县生源地考生。

（四） 熟悉报考农商行所在地情况，
符合在基层网点长期工作的要求，具有在
基层网点长期工作的意愿。

（五）身体健康（笔试合格后经市州
农商行统一组织体检合格），诚实守信（经
征信查询，无不良行为记录），廉洁自律、
遵纪守法、无不良嗜好（无违规违纪违法
不良记录）。

（六）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认同农商
行企业文化和发展价值观，具备履行农商行
员工岗位职责的能力。具体员工岗位职责详
见各市县农商行的制度文件。

（七）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敬业精
神和团队协作意识，能承受一定的工作压
力，具有良好的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

四、招录程序及时间安排

（一）网上报名。2023年 8月 14日 11:
00起，报名通道开启。8月 14日 11:00至 18
日 17:30，考生登录湖北省人事考试网
（http://www.hbsrsksy.cn/），选择“全省农
商行 2023 年高校毕业生招录报名入口”，
注册个人基本信息，上传本人近期免冠正
面证件电子照片后进行报名。考生报考时
需认真选择报考单位，报考单位一经审
核，不允许修改。

（二）资格审查和招录计划调剂。资
格审查由各市县农商行负责，具体时间和
地点由各市县农商行另行通知。网上报名
结束后，报考人员到本公告第二条规定的
报考组织单位进行现场资格审查。参加资
格审查须携带下列资料：

本人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教育部指定网站的
学历和学籍查询件原件；报名登记表（纸
质版）；本人近期免冠 2寸正面证件电子照
片 （着白色上衣、照片为 jpg、 jpeg 格式，
30KB以下，以身份证号命名）；个人征信
报告等相关资料。相关资料原件及复印件
经审核一致后，原件退还报考人员，复印
件由各市县农商行留存。

以市县农商行为单位，通过资格审查
人数不得低于招录计划数 3:1比例。低于该
比例的，以市县农商行为单位，由湖北省
农村信用社对招录计划进行调剂。调剂结
果待调剂完成后另行公布。

（三）面试。通过资格审查人员，由
市县农商行通知参加面试的相关事宜。面
试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面试结束
后，以市县农商行为单位，根据面试成
绩，按招录计划 1:3的比例确定入围笔试人
员名单。面试合格人数低于招录计划 3:1比
例的，以市县农商行为单位，由湖北省农
村信用社对招录计划进行调剂。调剂结果
待调剂完成后另行公布。

（四） 打印准考证。通过面试的考
生，由市县农商行通知打印准考证。

（五）笔试。笔试由湖北省联社统一
组织，笔试的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笔试
结束后，以市县农商行为单位，根据笔试
成绩排名，按招录计划 1:1比例，确定参加
体检人员。

（六）体检。体检由市州农商行统一
组织，参照公务员录用标准执行。体检不
合格的，可根据笔试成绩排名进行递补。

（七）确定预录人员。根据笔试成绩

排名和体检情况确定预录人员。预录人员
名单由各市县农商行分别进行公示，公示
时间为 5个工作日，对公示期间收到举报
并查实不符合招录条件的人员，由各市县
农商行取消预录资格。

（八）岗前培训。公示结束后，湖北
省联社统一组织岗前培训。培训考核不合
格者，取消录用资格。培训的时间与地点
另行通知。

（九） 办理录用手续。岗前培训期
间，根据录用单位的安排，办理档案转接
手续。档案审查合格的，与市县农商行签
订劳动合同，劳动关系归属于各市县农商
行；档案审查发现存在不符合报考条件
的，取消录用资格。录用人员在签订劳动
合同前，不得与其他任何单位和经济组织
存在劳动关系或者兼职行为，否则取消录
用资格。

五、有关待遇
新招录员工属录用单位的正式合同制

员工。首次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为三年，试
用期为六个月，试用期间执行基本工资，
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转正后根据绩效考
核计发绩效工资。按国家和省联社规定享
受有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等各项福
利，其中养老保险在省直集中缴纳。录用
人员的具体工资福利待遇以劳动合同约定
和各单位薪酬、绩效考核制度规定为准 。

六、其他事项
1.对本次招录有任何疑问，均可来电

咨询；也欢迎社会各界对我们的招录工作
进行监督。（咨询、监督电话见附件2）

2.对在招录过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的
应聘者，一经查实即取消录用资格，并依
法追究相应责任，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
应聘者本人承担。

3. 湖北省联社、各市县农商行不组
织、也不委托或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组织
任何形式的考前培训；不编写也不委托或
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编写任何考试资料；
不指定任何考试辅导教材。请社会公众谨
防上当受骗。

4.本招录公告最终解释权属湖北省农
村信用社联合社。

附件：
1.十堰农商行2023年高校毕业生招录

计划表
2.十堰农商行2023年高校毕业生招录

咨询、监督电话

全省农商行2023年高校毕业生招录公告
市州

十堰

县市行

十堰农商行

丹江口农商行

武当山农商行

郧县农商行

郧西农商行

竹山农商行

竹溪农商行

房县农商行

招录人数

34

19

10

20

16

11

18

20

十堰农商行2023年高校毕业生招录计划表

十堰农商行2023年高校毕业生招录咨询、监督电话
单位名称

省联社（不招录）

十堰农商行

武当山农商行

郧县农商行

郧西农商行

竹山农商行

竹溪农商行

房县农商行

丹江口农商行

报名咨询电话

027-87119698

0719-8650105

0719-5669258

0719-7229187

0719-6221754

0719-4229448

0719-2735259

0719-3221557

0719-5220676

监督电话

027-87119685

0719-8601178

0719-5653566

0719-7234345

0719-6235696

0719-4222996

0719-2728439

0719-3250477

0719-5209937


